苗栗縣公館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增訂第二條之一總說明
    為明確規定本自治條例所徵收規費，應一次繳納完畢入公庫，並依需要編列預算統籌收支，及為使本所對本鄉隘寮追思紀念館所在仁安村之村民回饋機制有所依循，爰增訂第二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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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條之一
本自治條例所徵收規費，應一次繳納完畢，全數依法繳入公庫，並依需要編列預算統籌收支。
為對本鄉隘寮追思紀念館所在仁安村之村民回饋，另訂「苗栗縣公館鄉隘寮追思紀念館回饋地方辦法」辦理。
	本條新增訂
	1. 明確規定本自治條例所徵收規費，應全數一次繳納入公庫，並依需要編列預算統籌收支。（增訂條文第一項）
2. 另訂「苗栗縣公館鄉隘寮追思紀念館回饋地方辦法」，以為回饋本鄉隘寮追思紀念館所在仁安村之村民之依據。（增訂條文第二項）



